附件1
 
大冶市原水产局整合地块房屋征收
补偿方案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大冶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大冶政规〔2023〕1号）等相关政策法规，为推进旧城改造更新，完善城市功能，大冶市人民政府对原水产局整合地块范围内的房屋实施征收，结合本区域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征收范围
征收范围为老东街路东侧、向阳巷南侧、渔民新村小区西侧、杉树排路北侧原市水产局、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保安湖开发公司、原三里七渔场等单位办公楼及住宅楼，土地面积约17.71亩，房屋建筑面积约14038.27㎡，被征收户数110户（具体征收范围以征收红线图为准）。
二、征收组织实施机构
（一）房屋征收主体：大冶市人民政府；
（二）房屋征收部门：大冶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大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三）征收实施单位：大冶市东岳路街道办事处、湖北保安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委员会、大冶市农业农村局、大冶市卫生健康局。
三、征收实施时间
征收签约期限为30天，具体期限以房屋征收决定公告载明的期限为准。
四、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和性质认定
对已登记的房屋，房屋用途以证载登记的内容为准，房屋建筑面积以实测建筑面积为准。单位处置房屋建筑面积以原处置单位认定的建筑面积为准。附属房建筑面积以实测建筑面积为准。
五、征收补偿方式及标准
个人房屋实行货币补偿、产权调换两种方式；国有房屋实行货币补偿方式。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评估机构评估确定，被征收房屋价值包括房屋基准价值与装饰装修价值。
（一）个人房屋
1. 住宅房屋
（1）货币补偿。房屋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根据房屋评估价值给予货币补偿。
（2）产权调换。产权调换按原房屋建筑面积1:1标准实行就地调换住宅房屋，按照就近靠档的原则，选择一套与被征收房屋面积相近的户型。产权调换房屋建筑面积超出应调换面积10㎡（含10㎡）以内的部分，按3500元/㎡结算房价款；10㎡—20㎡（含20㎡）的部分，按照4500元/㎡结算房价款；20㎡以上的部分，按照一房一价表结算房屋价款。产权调换房屋面积小于应调换面积的部分，由征收部门按照该部分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给予被征收人货币补偿。产权调换房屋在交付时，被征收人一次性缴清超面积房款，具体结算支付在补偿协议中明确约定。
2. 商业用房
（1）货币补偿。房屋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根据房屋评估价值给予货币补偿。
（2）产权调换。产权调换按原房屋建筑面积1:1标准实行就地调换商业用房，选择楼层及用途相同、面积相近的户型。产权调换建筑面积超出应调换面积10㎡（含10㎡）以内的部分，按6000元/㎡结算房价款；10㎡—20㎡（含20㎡）的部分，按照8000元/㎡结算房价款；20㎡以上的部分，按照一房一价表结算房屋价款。产权调换房屋面积小于应调换面积的部分，由征收部门按照被征收房屋该部分的评估价值给予被征收人货币补偿。产权调换房屋按照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缴纳800元/㎡的层高调整建设费。产权调换房屋在交付时，被征收人一次性缴清超面积房款及层高调整建设费，具体结算支付在补偿协议中明确约定。
3. 办公用房
（1）货币补偿。房屋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根据房屋评估价值给予货币补偿。
（2）产权调换。产权调换按原房屋建筑面积1:1标准实行就地调换住宅房屋，选择与被征收房屋面积相近的户型。产权调换房屋建筑面积超出应调换面积10㎡（含10㎡）以内的部分，按3500元/㎡结算房价款；10㎡—20㎡（含20㎡）的部分，按照4500元/㎡结算房价款；20㎡以上的部分，按照一房一价表结算房屋价款。产权调换房屋面积小于应调换面积的部分，由征收部门按照该部分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给予被征收人货币补偿。产权调换房屋在交付时，被征收人一次性缴清超面积房款，具体结算支付在补偿协议中明确约定。
4. 经营性损失补偿
对合法生产、经营性商业用房造成停产停业损失按房地产评估价值一定比例确定，其中：征收时正常生产经营的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协商补偿比例不超过5%。未正常生产经营或已停产停业的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协商补偿比例不超过3%。
5. 装饰装修补偿
6. 装饰装修补偿依据新旧程度和档次不同，按100元至300元每平方米补偿标准给予货币补偿。被征收人对补偿标准有异议的，按评估结果给予货币补偿。
7. 附属房及地上附属物补偿
附属房及地上附属物补偿标准参考《大冶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大冶政规〔2023〕2号）标准执行，文件未明确或被征收人有异议的，按照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进行补偿。
（二）国有房屋
征收部门根据评估结果对国有房屋产权人实行货币补偿，国有房屋腾退工作由房屋产权人自行完成，并承担对承租人的安置责任。
六、房屋其他补偿（补助）及奖励标准
（一）临时安置过渡费。住宅房屋按房屋建筑面积每月8元/㎡的标准（每户不高于1000元/月，不低于600元/月）。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签约时先行支付24个月过渡费，超过此期限的在产权调换房屋交付时一次性结清；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支付6个月的过渡费，签约时一次性结清。
商业用房按房屋建筑面积15元/㎡的标准（不足1000元/月按1000元/月计算）。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签约时先行支付24个月过渡费，超过此期限的在产权调换房屋交付时一次性结清；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支付6个月的过渡费，签约时一次性结清。
办公用房按房屋建筑面积每月8元/㎡的标准（不足1000元/月按1000元/月计算）。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签约时先行支付24个月过渡费，超过此期限的在产权调换房屋交付时一次性结清；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支付6个月的过渡费，签约时一次性结清。
（二）搬迁补助费。搬迁补助费用按5000元/户包干，其中：搬家费按2000元/户、家用设施迁移补偿费按3000元/户（含水电、电话宽带、空调、太阳能、电燃气热水器等家用设施）。
（三）住改非补偿。被征收个人住房实际用于生产经营的，经征收部门认定符合住改非认定条件的，对其改变用途的部分房屋建筑面积按不超过住宅房屋评估价格50%比例上浮协商增加补偿。对长期停业、未实质性经营的不得上浮补偿。
（四）签约奖励。被征收人在规定期限内签订补偿协议的，给予签约奖励。自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之日起在10日内签约，给予20000元/户的签约奖励；在11日至20日内签约，给予10000元/户的签约奖励；在21日至30日内签约，给予5000元/户的签约奖励；超过30日签约的无奖励。
七、其他事项
（一）征收范围确定后，任何人不得在本项目范围内实施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等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违反规定的，依法不予补偿。
（二）被征收房屋存在抵押、被司法机关查封或租赁他人等情况，由被征收人与相关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征收实施单位不承担抵押、被司法机关查封或租赁他人等情况造成纠纷的任何责任。
（三）在签约期限内，未达成征收补偿协议的，由征收部门报请市人民政府作出征收补偿决定，被征收人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出行政诉讼，又不搬迁的，由市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强制执行的被征收人不享受本方案有关奖励及补助政策。
（四）房屋依法被征收后，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所涉及的房屋及附属设施归房屋征收部门所有，房屋拆除由征收部门统一安排，严禁被征收人自行拆除。
（五）特殊问题按照“一事一议”原则，经征收部门按程序报请市政府研究决定后，作为补偿安置依据。
（六）产权调换房屋办证费用：
1. 契税：产权调换房屋登记在原产权人名下的，原产权证载面积部分由征收部门承担，超出原产权证载面积部分由被征收人承担；产权调换房屋变更产权人的，契税全部由被征收人承担。原单位处置房屋的产权人选择产权调换的，产权调换房屋契税全部由被征收人承担。
2. 产权调换房屋维修基金由被征收人承担
本方案未尽事宜，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行；本方案仅适用于原水产局整合地块的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由征收部门大冶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大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
 
